
北控集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减免中小微企业房租的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及市国资委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决策部署，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京政办发〔2020〕7号）和《市国资委关于落实京政办发〔2020〕7号文减免中小微企业房租的通知》要求，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切实减轻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帮助企业共渡难关并稳定发展，同时，充分展现北控集团作为重要市属国有企业的责任担当，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1、 减免实施主体
（一）根据文件规定，减免中小微企业房租政策所涉及的企业，是指北控集团及所属京内各级国有及国有控股子企业。
（二）京内国有企业房产，是指位于北京市行政辖区内且权属为北控集团及所属各级国有及国有控股子企业的房产。
二、减免范围和标准
（一）中小微企业是指依据《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第四条“各行业划型标准”确定，并在京注册的中小微企业。
（二）免收租金的情形，是指中小微企业承租京内市属国有企业房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开办便民设施、超市、药店、养老、教育培训、工业仓储等，按照政府要求坚持营业或依照防疫规定关闭停业且不裁员、少裁员的，免收2月份租金。
（三）减收租金的情形，是指中小微企业承租京内市属国有企业房产用于办公用途的，减收2月份租金的50%。
（四）国有企业（出租方）将房屋出租给非国有企业（承租方），承租方又转租给中小微企业的，出租方应鼓励、督促承租方为符合政策规定的中小微企业租户减免租金。对此给承租方造成的实际损失，出租方应主动与承租方协商解决。
     三、减免程序和所需资料
（一）中小微企业向出租方提出减免申请。出租方在接到中小微企业申请后，应依据政策规定快速予以审核，对于符合减免政策规定的，应尽快受理，及时履行内部决策程序，直接办理租金减免手续。
（二）为规范减免申请行为，中小微企业在提出申请时，应提供以下有关材料：
1.项目申报书；
2.房屋租赁合同；
3.减免租金的协议；
4.减免租金房产的租金收入证明材料（2019年11月、12月和2020年1月）；
5.中小微企业资格说明材料（包括按照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等有关规定，提供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2019年度财务决算数据等）；
6.中小微企业人员就业情况说明材料；
7.中小微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对提交材料真实性的声明材料；
8.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三）对于符合减免政策的，房屋租赁合同双方应及时履行修订合同或签订补充协议等手续。同时，各级企业要建立涉及房屋出租以及减免房租等情况的台账，并做好动态更新和管理工作。
四、明确责任部门和工作联系人、联系方式
为切实做好中小微企业房租的减免工作，集团及各级企业应分级明确工作主责部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加强对各级企业的督促与指导。具体如下：
北控集团 改革发展部 李一宁，电话：56891910
北京控股 综合业务管理部 邓小征 电话：85879099-9085                                 
北燃实业 企业发展部 齐文 电话：86356050
京仪集团 土地房产管理部 罗建 电话：58206302
京泰集团 办公室 刘红蕊 电话：85870819
北控置业 企管部 张智 电话：65988979
各二级企业在各自的工作方案中，应明确本企业及下属房屋出租单位的主责部门、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并通过多种方式告知承租各方。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三级联动机制。减免房租工作在集团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由集团主管领导负责指挥，改革发展部负责协调和推进，各相关企业负责具体落实。各相关二级企业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加强组织领导。
（二）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按市有关部门文件精神对市属国有企业进行一定比例补助。
（三）给予一定的政策照顾。对于减免房租数额较大、收入利润受到影响较大的企业，适当给予政策照顾。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站位，高度重视，把减免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各级企业要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落实相关文件要求，研究制定租金减免工作方案，并尽快落地实施，努力把好事办好、好事办实，切实减轻中小微企业的负担，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二）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主动联系、积极服务中小微企业。各级企业要拓宽宣传渠道，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张贴公告等多种形式，对减免政策和方案进行广泛宣传、告知。在中小微企业申报的同时，也要主动联系符合减免政策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告知其减免政策、申请流程、申请材料、联系方式等信息。切实使中小微企业享受到政策福利，帮助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
（三）严格纪律要求，防范各类风险。在减免房租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级企业要切实维护国有权益,明确纪律约束，坚决防范违法违纪违规风险,严防利益输送、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暗箱操作等行为。对于违反政策规定和有关纪律要求的，要一查到底，严肃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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